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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14 學年度第 5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5 年 05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 30 分 

地 點：N407 會議室 

主 席：江教務長明倫 

出 席：(詳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 

⚫ 教育部於5月20日(三)至本校進行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實地訪視，對於採單、雙週授課部分查核

意見如下： 

部分課程採單、雙週授課，但目的僅為配合學生須兼顧工作或家庭之需求，此授課方式委員認定

為不合理且屬密集授課，建議學校依教育部函文所列具特殊性質之課程情形，始得審核通過。 

1. 教育部113年4月17日來函有關課程安排規範之補充說明，部分課程因具特殊性質(例如醫學實

習、藝術音樂展演實作課程、實務操作課程等)或聘請國外學者專家等，有彈性安排排課時間

或節數之需求者，應由學校教務、課程委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明定完善配套

措施，再依校內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得酌予彈性安排。 

2. 課程應依行事曆所列週數上課，教師若有課程時間異動需求，應依規定填報調補課申請單。 

貳、 校外委員與建議 

殷富康股份有限公司董士陳彥蘅委員 

針對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與在職專班的航空運輸物流組、觀光休閒組，目前課程已結合 AI 

人工智慧與永續發展概念，融入航空運輸管理與國際物流應用，課程規劃相當與時俱進，也

能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內容，整體上能滿足課程需求。 

中原大學賴正育委員 

學校已將 AI 與永續概念納入課程，我認為非常好。 

不過從學校經驗來看，學生未必能很快接受新興課程，因此若課程偏向趨勢型或較具挑戰性，

建議增加推廣與配套，例如建立課程地圖，協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與未來職涯連結。 

另外，也鼓勵企業能更多參與課程，透過產學合作與企業實務導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中華民國健康調理教育協會陳承照委員 

從企業經營與社會團體角度提出三點建議： 

1.課程盡量搭配證照考取 

證照能代表學生的專業能力，對企業而言是一種重要訊息。 

2.增加實演實練 

企業重視實戰經驗，即使是基礎能力，也能展現學生受過良好訓練。 

3.加強數位化操作 

現在 AI 與數位化普及，建議讓學生多接觸數位設備與辦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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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確認 115 年 1 月 28 日 114 學年度第 4 次(臨時)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案由 決議 

第一案 國際企業學系修訂 114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照案通過。 

第二案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1142 學期彈性安排排課時間
申請。 

照案通過。 

第三案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 1142 學期首次開設課程
教學計畫表。 

照案通過。 

 

決 議：予以確認。 

 

肆、 討論提案 

  

案 由：檢具商學院各系所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商學院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6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院、系、學士學位學程新訂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1。 

3. 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4. 商學院國際榮譽學士學位學程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5. 國際企業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 

6.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規劃表。 

決 議：1.修正後通過。 

2.修正處: 

(1)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原備註欄「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修習

「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修正為「研究生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

修學分數扣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

一」。修習通過「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

一學期同時修習。」修正後內容對照表如下，全文如附件 1。 

(2)各應修習學分數前增加「至少」，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 

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Dl8svEKhiFuzw4nCbci47-Lps18YWT5/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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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6.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6.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4.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4.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案 由：國際企業學系修訂 114 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商學院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6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修正對照表如下，課程規劃如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 

 

學士班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必/選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必/選 開課學

期 

學年度 

刪除 
國際商務溝通

(上) 
3 必 2上 

114 

刪除 
國際商務溝通

(下) 
3 必 2上 

商用日文(三) 3 必 2上 商用日文(三) 3 選 2上 

商用日文(四) 3 必 2下 商用日文(四) 3 選 2下 

 

進修學士班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KwcpPL4ldjaCUuKfD5kBnQXyVSn2H1H/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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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必/選 開課學

期 

學年度 

刪除 商用日文(三) 3 必 2上 114 

刪除 商用日文(四) 3 必 2下 

跨文化溝通 3 必 2上 新增 

公司理財 3 必 2下 新增 

 

  

案 由：檢具「開南大學商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商學院提案) 

說 明： 

1.  依學校組織變更修訂(新增院設班別、學程)。 

2.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下： 

決 議：俢正後通過，修正第一條。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會以院長、各

系(所)、學位學

程和院設班別主

管主任為當然委

員、，系(所)、

學位學程、院設

班別及所各推選

一位教師代表及

各專業程負責教

師一人共同組

成，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由

院長擔任召集

人。 

第 三 條  本會以院長、各

系(所)主任為當

然委員、系、學

位學程、院設班

別及所各推選一

位教師代表及各

專業程負責教師

一人共同組成，

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由院長

擔任召集人。 

第 三 條  本會以院長、各

系(所)主任為當

然委員、系及所

各推選一位教師

代表及各專業學

程負責教師一人

共同組成，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

任，由院長擔任

召集人。 

依組織

變更修

訂 

第 五 條  … 

一、學士班代表乙名，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代表各乙

名，共計三名。 

二、學生代表任期為一年，

採學年制。 

三、學生代表產生方式： 

(一)學士班：由各系學會會

長推舉一人代表出席。 

(二)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由學生系

第 五 條  … 

一、學士班代表乙名，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代表各乙

名，共計三名。 

二、學生代表任期為一年，

採學年制。 

三、學生代表產生方式： 

(一)學士班：由各系學會會

長推舉一人代表出席。 

(二)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由學生系(所)、院設班

第 五 條  … 

一、學士班代表乙名，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代表各乙

名，共計三名。 

二、學生代表任期為一年，

採學年制。 

三、學生代表產生方式： 

(一)學士班：由各系學會會

長推舉一人代表出席。 

(二)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由學生各推舉一人代表

依組織

變更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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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院設班別

各推舉一人代表

出席。 

別各推舉一人代表出席。 出席。 

 

 
開南大學商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95.6.16  95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0.5.1  99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0.6.1  99 學年度第 10 次院務會會議修訂 

100.7.19  99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 

105.9.8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會議修訂 

105.10.25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 

115.05.26 114 學年度第 5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為規劃、審議及執行本院課程相關事宜，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設本院課程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負責研擬、規劃本院課程； 

二、協調其他教學單位相互支援授課事宜； 

三、執行院課程之評鑑及改善； 

四、各系所專業(門)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研議審訂； 

五、其他與院課程相關事宜。 

第 三 條  本會以院長、各系(所) 、學位學程和院設班別主管主任為當然委員、，系(所)、學位學

程、院設班別及所各推選一位教師代表及各專業學程負責教師一人共同組成，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由院長擔任召集人。 

第 四 條  當然委員之任期與該項主管任期同，其餘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 五 條  本院課程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學生代表、校外學者專家或產業界人士及畢業生代表列席。

學生代表產生及任期如下： 

一、學士班代表乙名，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代表各乙名，共計三名。 

二、學生代表任期為一年，採學年制。 

三、學生代表產生方式： 

(一)學士班：由各系學會會長推舉一人代表出席。 

(二)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由學生系(所)、院設班別各推舉一人代表出席。 

第 六 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學年，均為無給職，得續聘連任。 

第 七 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八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校系相關辦法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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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檢具觀光運輸學院各系所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觀光運輸學院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5 年 5 月 13 日觀光運輸學院 115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委員會。 

2. 院、系新訂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4 

3.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航空運輸物流組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4.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觀光休閒組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5.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航空運輸物流組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6.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觀光休閒組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7. 空運管理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8. 休閒與運動管理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9.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10.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決 議：1.修正後通過。 

2.修正處: 

(1)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原備註欄「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修習

「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修正為「研究生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

修學分數扣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

一」。修習通過「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

一學期同時修習。」修正後內容對照表如下，全文如附件 4。 

(2)各應修習學分數前增加「至少」，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4。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航空運輸物流組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觀光休閒組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Win2aifU9-AisxAuQJLAHZa8FXz30cm/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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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航空運輸物流組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觀光休閒組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案 由：檢具資訊媒體學院各系所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資訊媒體學院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資訊學院 115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2. 院、系、學士學位學程新訂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5 

3. 資訊媒體學院資訊應用碩士在職專班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4. 資訊管理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5. 資訊傳播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6.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7. 形象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決 議：1.修正後通過。 

2.修正處: 

(1)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原備註欄「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修習

「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修正為「研究生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

修學分數扣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58AkNAewGFb5U9ohfO8hQXrm3crgXaf/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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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習通過「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

一學期同時修習。」修正後內容對照表如下，全文如附件 5。 

(2)各應修習學分數前增加「至少」，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5。 

 
資訊媒體學院資訊應用碩士在職專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案 由：檢具人文社會學院各系所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人文社會學院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人文社會學院 114 學年度第 5 次院課程委員會。 

2. 院、系、學士學位學程新訂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6 

3.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4.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碩士班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5.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6. 文化創意與治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7. 應用英語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規劃表。 

8. 應用日語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規劃表。 

9. 應用華語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決 議：1.修正後通過。 

2.修正處: 

(1)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原備註欄「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二分之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qf2X7laB7p399L0IjAmVk1J26qOhV2B/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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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修習

「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修正為「研究生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

修學分數扣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

一」。修習通過「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

一學期同時修習。」修正後內容對照表如下，全文如附件 6。 

(2)各應修習學分數前增加「至少」，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6。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碩士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1.本班共需 30 畢業學分。其中「專業必修科目」
12 學分(含碩士論文一、二，共 6 學分);「專業
選修課程」至少 18 學分。除必修課程之外，碩
士班可跨修本班各組碩士課程最多為 6 學分。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1.本班共需 30 畢業學分。其中「專業必修科
目」12 學分(含碩士論文一、二，共 6 學分);「專
業選修課程」至少 18 學分。除必修課程之外，
碩士班可跨修碩士課程最多為 6 學分。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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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檢具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各系所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健康照護管理學院

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5 年 4 月 29 日健康照護學院 114 學年度第 6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2. 院、系新訂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7 

3.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健康照護技術碩士班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4. 保健營養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5.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決 議：1.修正後通過。 

2.修正處: 

(1)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原備註欄「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修習

「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修正為「研究生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

修學分數扣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

一」。修習通過「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

一學期同時修習。」修正後內容對照表如下，全文如附件 7。 

(2)各應修習學分數前增加「至少」，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7。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健康照護技術碩士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案 由：檢具法律學院法律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法律學院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5 年 5 月 19 日法律學院 114 學年度第 6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2. 院、系新訂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8 

3. 法律學系新訂 115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

課程規劃表。 

決 議：1.修正後通過。 

2.修正處: 

(1)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原備註欄「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修習

「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修正為「研究生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6mnGjSKBKE3ASdy2Kl-pftiMZA1ZphX/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hCH2wkdFjggXiXpkf6vqrPXWvwx-5rI/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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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分數扣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

一」。修習通過「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

一學期同時修習。」修正後內容對照表如下，全文如附件 8。 

(2)法律系碩士班刪除備註欄「5.本系畢業門檻需有中文論文比對系統檢核且檢核後重複率不

得高於 50%」。修正後內容對照表如下，全文如附件 8。 

3.法律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原備註欄「2.民法課程之承認必須包含「專業必修課程」之「民

法總則」及任選「專業選修課程」之「民法債編總論」、「民法債編各論」、「民法物權」、「民

法親屬」、「民法繼承」6 學分以上，方得採計民法學分，惟最高以 10 學分為限。」修正為

「2.民法課程之承認必須包含任選「專業選修課程」之「民法債編總論」、「民法債編各

論」、「民法物權」、「民法親屬」、「民法繼承」6 學分以上，方得採計民法學分，惟最高以 10

學分為限。」修正後內容對照表如下，全文如附件 8。 

(3)各應修習學分數前增加「至少」，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8。 

 

法律學系碩士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1. 本系畢業應修習 30學分。其中包括：本系「專
業必修科目」6學分(含碩士論文一、二，共 6
學分)，「專業選修科目」24學分，其中專業
選修科目(非本院開設選修課)可承認本校其
他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至多 6 學分。 

2. 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
分)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
一」，次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
期不得同時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
二」。研究生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
業應修學分數扣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
後」之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
文一」。修習通過「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
期修習「碩士論文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
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3. 畢業前至少投稿一篇專業論文於國內或國外
學術會議或期刊，如未能及時刊載，得申請補
繳或論文考試前在研討會發表文章作為專業
論文發表。 

4. 「學術倫理」課程為必修 0 學分，合格後始得
申請學位口試。(依「開南大學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課程實施辦法」) 。 

5. 本系畢業門檻需有中文論文比對系統檢核且
檢核後重複率不得高於 50%。 

1. 本系畢業應修習 30學分。其中包括：本系「專
業必修科目」6學分(含碩士論文一、二，共 6
學分)，「專業選修科目」24 學分，其中專業
選修科目(非本院開設選修課)可承認本校其
他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至多 6 學分。 

2. 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
分)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
一」，次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
期不得同時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
二」。 

3. 畢業前至少投稿一篇專業論文於國內或國外
學術會議或期刊，如未能及時刊載，得申請補
繳或論文考試前在研討會發表文章作為專業
論文發表。 

4. 「學術倫理」課程為必修 0 學分，合格後始得
申請學位口試。(依「開南大學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課程實施辦法」) 。 

5. 本系畢業門檻需有中文論文比對系統檢核且
檢核後重複率不得高於 50%。 

 

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2.研究生已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次
學期得續修「碩士論文二」；同一學期不得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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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研究生
已修習取得之課程學分數達「畢業應修學分數扣
除碩士論文一、二課程 6 學分後」之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修習「碩士論文一」。修習通過
「碩士論文一」者，得於次學期修習「碩士論文
二」。上述二門課程不得於同一學期同時修習。 

修習「碩士論文一」和「碩士論文二」。 

 

法律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1. 本系畢業應修習至少 48 學分，其中包括：本
系「專業必修課程」24 學分、「專業選修課
程」至少 24 學分。 

2. 民法課程之承認必須包含「專業必修課程」
之「民法總則」及任選「專業選修課程」之
「民法債編總論」、「民法債編各論」、「民法
物權」、「民法親屬」、「民法繼承」6 學分以
上，方得採計民法學分，惟最高以 10 學分為
限。 

1. 本系畢業應修習 48 學分，其中包括：本系
「專業必修課程」24 學分、「專業選修課
程」24 學分。 

2. 民法課程之承認必須包含「專業必修課程」
之「民法總則」及任選「專業選修課程」之
「民法債編總論」、「民法債編各論」、「民法
物權」、「民法親屬」、「民法繼承」6 學分以
上，方得採計民法學分，惟最高以 10 學分為
限。 

 

  

案 由：檢具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AI 科技與創
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學士班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114 學年度第 10 次學程課程會議通過。 

2. 學士學位學程新訂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9 

3.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新訂 115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決 議：1.修正後通過。 

2.修正處:應修習學分數前增加「至少」，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9。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校課程委員會條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備註 

1.本學程畢業應修習至少 128 學分。其中包括：
本學程「專業必修課程」64 學分、專業模組選
修課程」至少 22學分、「通識教育課程」至少 28
學分、「勞作教育」2學分、「公益服務」2學分；
「自由選修學分」至少 10學分，開放由學生自
由選修學分學程、他系課程或本學程課程(不含
通識教育課程)。 

1.本學程畢業應修習 128 學分。其中包括：本學
程「專業必修課程」64 學分、專業模組選修課
程」22 學分、「通識教育課程」28 學分、「勞作
教育」2 學分、「公益服務」2 學分；「自由選修
學分」10 學分，開放由學生自由選修學分學
程、他系課程或本學程課程(不含通識教育課
程)。 

 

  

案 由：檢具通識教育中心新訂 115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 2 次體育課程委員會、115 年 5 月 7 日 114 學年度第 5 次人文

課程及科學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IaOtNMG26Kse7rejPZch8uy-Loz9XP3/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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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5 學年度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入學新生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10-1。 

3. 115 學年度各系通識排除課程明細如附件 10-2。 

決 議：1.修正後通過。 

2.修正處: 

(1)調整外國語文學門之描述方式。 

(2)各應修習學分數前增加「至少」。 

(3)修正後全文如下。 

 

115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表 

通
識
教
育
課
程
（
至
少
應
修
28
學
分
） 

領  域 涵蓋學門 

語文表達 
(至少 6-10 學分)*註二 

本國語文學門至少 2 學分 

外國語文學門(英文必修英文課程) 至少 4-8 學分*註二 

科學知覺 
(至少 4 學分)*註三 

自然科學學門 生命科學學門 

資訊教育學門 

社會實踐 
(學門任選至少 4 學分) 

憲政法治學門 社會科學學門 

人文涵育 
(學門任選至少 4 學分) 

歷史研究學門 人文藝術學門 

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 

選修 1 學分，至多修習 1 門，可計入通識自由選修學分，超過 1

門者，僅供折抵役期，不納入畢業學分。 

體育 

1.必修體育課程為至少2學分，每門課程1學分2學時，共修習2門(體育

一、體育二) 

2.選修體育課程(休閒體育)至多修習1門(2學分，可計入通識自由選修

學分) 

通識自由選修至少 4-8 學分(限修通識教育課程)*註二 

註一、修習各學系訂定之通識排除課程，不納入畢業學分。 

註二、外國語文學門修習方式如下： 

1.應用英語學系、商學院國際榮譽學士學位學程及「開南大學英文必修課程實施要點」

第五點所列符合免修資格者僅能修習「英文必修」課程以外之第二外國語文，如：日

語、泰語、越語、韓語…等外國語文課程至少 4 學分(即語文表達領域至少 6 學分，通

識自由選修至少 8 學分)。 

2.各學系若規劃大二以上之 4 學分專業領域英文課程者，外國語學門僅需修習一年級指

定通識英文課程至少 4 學分(即語文表達領域至少 6 學分，通識自由選修至少 8 學

分) 。 

3.其餘學系學生外國語文學門課程皆須修習「英文必修」課程至少 8 學分(即語文表達

領域至少 10 學分，通識自由選修至少 4 學分)。 

註三、科學知覺領域修習方式如下： 

1.資訊管理學系學生需修習科學知覺領域學門任選至少 4 學分。 

2.其餘學系學生資訊教育學門課程皆須修習「程式設計類」課程至少 2 學分，及科學知

覺領域學門任選至少 2 學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SO0lgPrvSQ7YTq3TE1b2CdoKn55FZ0d/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00k20Hh022fE_jx6lVax4soa5HS75IO/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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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入學新生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表 
 

通
識
教
育
課
程
（
至
少
應
修
28
學
分
） 

領  域 涵蓋學門 

語文表達 

(至少 6 學分) 

本國語文學門至少 2 學分 

外國語文學門(英文必修英文課程) 至少 4 學分*註二 

科學知覺 

(至少 4 學分)*註三 

自然科學學門 生命科學學門 

資訊教育學門 

社會實踐 
(學門任選至少 4 學分) 

憲政法治學門 社會科學學門 

人文涵育 
(學門任選至少 4 學分) 

歷史研究學門 人文藝術學門 

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 

選修 1 學分，至多修習 1 門，可計入通識自由選修學分，超過 1

門者，僅供折抵役期，不納入畢業學分。 

體育 

1.必修體育課程為至少2學分，每門課程1學分2學時，共修習2門(體育

一、體育二) 

2.選修體育課程(休閒體育)至多修習1門(2學分，可計入通識自由選修

學分) 

通識自由選修至少 8 學分(限修通識教育課程) 

註一、修習各學系訂定之通識排除課程，不納入畢業學分。 

註二、外國語文學門修習方式如下： 

1.應用英語學系及「開南大學英文必修課程實施要點」第五點所列符合免修資格者僅

能修習「英文必修」課程以外之第二外國語文，如：日語、泰語、越語、韓語…

等外國語文課程至少 4 學分。 

2.其餘系所學生外國語文學門課程皆須修習「英文必修」課程至少 4 學分。 
註三、科學知覺領域修習方式如下： 

1.資訊管理學系學生需修習科學知覺領域學門任選至少 4 學分。 

2.其餘學系學生資訊教育學門課程皆須修習「程式設計類」課程至少 2 學分，及

科學知覺領域學門任選至少 2 學分。 

 

  

案 由：有關「開南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一案，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 明： 

1.  依據本校修正後之組織規程辦理。 

2.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原屬獨立教學單位，配合組織架構調整改編置於教務處轄下。 

3.  為因應單位更迭並落實課程審查作業之法制化，爰擬具旨揭設置辦法草案。 

決 議：照案通過。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15.04.23 114 學年度第 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15.05.26 114 學年度第 5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及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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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特訂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研擬、規劃通識與體育教育課程。  

二、審議通識與體育教育課程之課程綱要。  

三、檢討通識與體育教育課程之評鑑及改進。 

四、協調其他教學單位相互支援授課事宜。 

五、審議其他與通識及體育教育課程相關之事項。。 

第 三 條 通識與體育教育課程區分為下列領域： 

一、語文表達﹙含本國語文、外國語文學門﹚。 

二、科學知覺﹙含資訊教育、自然科學及生命科學學門﹚。 

三、社會實踐﹙含憲政法治及社會科學學門﹚。 

四、人文涵育﹙含歷史研究及人文藝術學門﹚。 

五、體育教育 

各領域及學門得置召集人一人，協助課程審議等相關事宜。 

第 三 條 本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各領域及學門召集人組成之，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兼任主任委

員。各領域及學門召集人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推薦本校熱心通識教育相關專長之專任教師

擔任，報請教務長同意後聘任，委員任期為一年，得連任。 

第 四 條 本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會

依會議需求得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畢業生及在校學生代表，參與課程規劃及諮

議。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主席若不克出席，由主席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主持會議，必要時得邀

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 六 條 本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 七 條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委員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 由：有關「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廢止一案，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提

案) 

說 明： 

1.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原「通識教育中心」業已改隸教務處，成為其下轄單位，擬廢止原單

位  架構下之課程法規。 

2.  原中心會議因「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廢止而無法召開，改由新設置之通識教育委

員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90.08.01 90 中心會議通過  
91.01.17 九十學年度第 1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6 
 

91.09.04 九十一學年度第 1 次中心全體會議修正通過  
98.06.17 九十七學年度中心全體會議修正通過  

98.06.25 九十七學年度第 5 次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9.11.19 九十九學年度第 2 次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2.12 一百學年度第 1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0.12.13 一百學年度第 1 次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05.15 102 學年度第 2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05.20 102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09.15 103 學年度第 2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10.28 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5.04.23 114 學年度第 2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廢止 
115.05.26 114 學年度第 5次校課程委員會廢止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及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設置「通識

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規劃、審定通識與體育教育課程(學程)及學分。  

二、通識與體育教育課程之評鑑及改進。  

三、通識教育講座、研討會及相關活動之推展。  

四、審議本中心各委員會、體育室之課程(學程)。  

五、協調其他教學單位相互支援授課事宜。  

六、其他與通識教育及體育課程相關事宜。  

第 三 條 本會由中心主任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委員組成如下：  

一、中心主任、人文委員會召集人、科學委員會召集人、體育室主任。  

二、中心各委員會、體育室所推之負責本中心五項課程領域教師各一人。前述教師若為委

員會召集人、體育室主任，則另推選一人。  

三、由中心主任推薦本校熱心通識教育之專任教師若干人，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任期一

年，得連任。 

第 四 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 五 條 本會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學者專家或產業界人士列席提供建言，並得支領交通費。 

第 六 條 本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 七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案  由：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首次開設課程教學計畫表，提請討論。(商學院、觀光運輸學院、資訊媒

體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健康照護管理學院、法律學院、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 明： 

1. 各教學單位首次開設課程教學計畫表，經院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首次開設課程教學計畫表如附件 13-1至 13-8。 

決 議：1.修正後通過。 

2.修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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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用日語學系學士班「N3 證照輔」修正為「N3 證照輔導」。 

(2)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英文組」修正為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英語組」。 

3.修正後內容如下: 

序

號 

學院 學系(學位

學程/班) 

學制 課程名稱 首次開設課程

教學計畫表 

院課會議 

1 

  

商學院 

國際企業學

系 

學士班 

跨文化溝通 

附件 13-1 

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商學院 114 學年

度第 6次院課程會

議通過 

公司理財 

商用微積分 

證照輔導 

AI 與文書軟體應用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商學院經營

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3 

觀光運

輸學院 

國際物流與

運輸管理學

系 

學士班 

永續物流 

附件 13-2 

業經 115 年 5 月 13

日觀光運輸學院

114 學年度第 4次

院課程會議通過 

物流設施與人工智慧

應用 

4 
觀光與餐飲

旅館學系 
學士班 

畢業專題實習(一) 

畢業專題實習(二) 

實習(一) 

專題探究 

中餐廚務管理 

西餐廚務管理 

烘焙廚務管理 

領隊導遊證照輔導 

5 
空運管理學

系 
學士班 

航空法規與實務 

航空英文(上) 

航空英文(下) 

AI 航空運用 

航空美學概論 

航空永續運輸 

飛航管理程序與航空

通訊 

6 
休閒事業管

理學系 
學士班 

休閒運動活動行銷 

休閒運動消費行為 

休閒運動解說 

休閒運動資訊管理 

休閒餐旅管理概論 

特別活動管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n0uEAIIXYpeaLsDcyeSoxMj4VzKb4rs/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VRjCtGPPOTS_Dp-ZvYwdW4u46P6FKBi/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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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運動實務一 

遊憩運動實務二 

運動訓練理論與實務

(一) 

運動訓練理論與實務

(二) 

運動訓練理論與實務

(三) 

 運動訓練理論與實務

(四) 

運動傳播與媒體 

運動遊憩設施規劃與

開發 

運動與裁判法 

永續休閒活動企劃 

永續旅遊規劃 

7 

觀光運輸學

院觀光休閒

組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觀光運輸學

院航空運輸

物流組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AI 與航空管理之應用 

AI 與國際物流管理之

應用 

9 
資訊媒

體學院 

資訊管理學

系 

學士班 

專題探究 

附件 13-3 

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資訊媒體學院

114 學年度第 3次

院課程會議通過 

AI 於資訊管理應用 

使用者導向的數位產

品企劃(UI/UX 導論)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專題研究 

實驗與調查方法 

資訊策略管理 

高階程式設計 

網路攻防實務 

系統安全與主機防護 

高等資料庫管理 

網路安全應用 

多媒體技術應用 

網路技術整合與應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5Rc09Suf5zOpwhi1uijwp-uRBF0JQS8/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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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計算應用 

高等計算機網路 

生成式人工智慧應用 

AI 系統開發與部署 

AI 安全與對抗式攻擊 

機器學習與資料探勘 

智慧物聯網應用 

人工智慧與產業應用 

數位轉型實務研究 

10 

形象管理進

修學士學位

學程 

學士班 

創作設計及人工智慧

應用 

生活美學 

肌膚管理與保養實務 

11 

資訊媒體學

院資訊應用

碩士在職專

班 

碩士班 

機器學習與資料探勘 

生成式人工智慧應用 

AI 系統開發與部署 

網路攻防實務 

系統安全與主機防護 

AI 安全與對抗式攻擊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專題研究 

12 

人文社

會學院 

應用日語學

系 
學士班 

N3 證照輔導 

附件 13-4 

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人文社會學院

114 學年度第 5次

院課程會議通過 

N2 證照輔導 

專題探究 

13 
應用英語學

系 
學士班 

媒體英文 

專題探究 

生成式 AI 與英語應用 

社交英語：懂文化好

好說話 

戀愛英語：戀愛與人

際溝通 

AI 英語多模態創作一 

AI 英語多模態創作二 

14 

人文社會學

院公共事務

碩士班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15 

人文社會學

院應用語言

碩士班英文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T7Q1cUARJkcEj-T8rUS73Xed6NlA3NB/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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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組 

人文社會學

院應用語言

碩士班日語

組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日語語彙研究 

科技輔助日語教學 

日語句型與語篇分析 

日語教材分析與教學 

日語分析與教學 

人文社會學

院應用語言

碩士班華語

文教學組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AI 科技融入華語教學 

16 

人文社會學

院公共管理

碩士在職專

班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17 

健康照

護管理

學院 

保健營養學

系 
學士班 

吃的演算法：精準營

養 × AI 的未來餐桌 

附件 13-5 

業經 115 年 4 月 29

日健康照護管理學

院 114 學年度第 6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腸道裡的宇宙：微生

物體與個人化健康 

專題探究 

18 
健康產業管

理學系 
學士班 

阻力訓練與樂齡健康

管理 

健康促進與管理 

健康產業策略研究 

專題探究 

智慧健康管理實務 

永續浪潮下的健康產

業管理實務：從綠色

醫院到永續照護 

共善與共益：健康產

業的社會價值評估與

影響力管理 

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 

19 

健康照護管

理學院健康

照護技術碩

士班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碩士論文二 

腦神經科學與自律神

經調控特論 

AI 世代自我健康治理

與整合性社區長期照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2acnRw9eut4TqU2_JdwH60zja9rzvyi/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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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策略趨勢 

智慧健康與 AI 技術應

用 

20 
法律學

院 
法律學系 

碩士班 
碩士論文一 

附件 13-6 

業經 115 年 5 月 19

日法律學院 114 學

年度第 6次院課程

會議通過 

碩士論文一 

學士班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原

理與實踐(一)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原

理與實踐(二) 

21 - 

AI 科技與

創新設計學

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AI 實作應用一 

附件 13-7 

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 AI 科技與創新設

計學士學位學程

114 學年度第 10 次

學程課程會議通過 

AI 實作應用二 

AI 輔助程式設計 

口語表達與專業簡報

製作 

企業實習(一) 

企業實習(二) 

系統分析與設計 

商業軟體應用 

商業智慧實務 

專案管理 

智慧物聯創意實作 

無人車載具設計 

資料庫程式設計 

電子商務 

電腦遊戲設計 

巨量資料導論 

生成式 AI 內容分析與

責任使用 

動態網頁程式設計 

視窗程式設計 

22 
通識教

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

心 
學士班 

走讀客庄：飲食、記

憶與文化探索 

附件 13-8 

業經 115 年 5 月 7

日 114 學年度第 5

次人文及科學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基礎生活美語(一) 

基礎生活美語(二) 

基礎生活美語(三) 

當 AI 遇上性別：數位

性別暴力與自我保護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IJY0gokxxc--b-wMhsvkhXsnIMfedHx/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ffNN-aSuUN2nDCScHRGq0jYSo4_mkA0/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MHbnu7pFCCd3U-Nh8XQqUCAGLNuHRng/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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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校外實習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商學院、觀光運輸學院、資訊媒體學院、人文社會學院、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法律學院提案)。 

說 明： 

1. 各教學單位校外實習課程規劃表，經院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校外實習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14-1 至 14-6。。 

決 議：照案通過。 

 

序號 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
/班) 

課程名稱 校外實習課
程規劃表 

院課會議 

1 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企業實習 附件 14-1 

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
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6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2 
觀光運
輸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
館學系 

畢業專題實習(一)  

附件 14-2 

業經 115 年 5 月 13 日
觀光運輸學院 114 學
年度第 4次院課程會
議通過 

畢業專題實習(二) 

實習(一)  

實習(二)  

國際物流與運
輸管理學系 

畢業專題與實習(上)   

實習(上)   

空運管理學系 
航空業實習(上)  

畢業專題實習(上)  

休閒系 實習 

3 
資訊媒

體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企業實習(一) 

附件 14-3 

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
資訊媒體學院 114 學

年度第 3次院課程會
議通過 

企業實習實務(一)  

4 
人文社
會學院 

應用英語學系 
英語畢業專題/實習(上)  

附件 14-4 

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
人文社會學院 114 學
年度第 5次院課程會
議通過 

英語文應用實習(一)  

應用日語學系 畢業專題實習(上)  

5 
健康照
護管理
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食品生技產業實習 

附件 14-5 

業經 115 年 4 月 29 日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6次院課程
會議通過 

社區營養實習 

膳食管理實習 

臨床營養實習 

6 
法律學

院 
法律學系 實習 附件 14-6 

業經 115 年 5 月 19 日
法律學院 114 學年度

第 6 次院課程會議通
過 

 

  

案  由：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彈性安排排課時間申請，提請討論。(商學院、觀光運輸學院、資訊媒體

學院、人文社會學院、法律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 明：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5XyRHycCQfSKYLOoEzMn6xNgOk6cNwy/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aeE7jWI_u4I3F6i4bvpHSsYs3_bFbsm/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_fgZtODMxEvQL86qMvinOPnJAodFSu0/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d1fxOqdCKpJHekLUKdYSizvwDVPCdIN/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I6YZuRvNOpi21cH8Uav1yBTu5PxAX03/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ztc5hw3hpszV9OEzydcJ6rg2trhHFCX/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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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教學單位彈性安排排課時間申請，經院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彈性安排排課時間申請如附件 15-1 至 15-6。 

決 議：以下課程不予通過，其餘照案通過。 

序號 1、課程名稱:策略行銷管理、企業研究方法。 

序號 2、課程名稱:旅行業管理、旅館管理、行銷管理、領隊導遊實務、創意烘焙製作、中餐

烹調。 

序號 5、課程名稱: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社會創新與食農教育專題。 

序號 7、課程名稱:基礎生活美語、人文教育、休閒體育。 

 

序
號 

學院 學系(學位學
程/班) 

學制 課程名稱 彈性安排排
課時間申請 

院課會議 

1 

商學院 

商學院經營管

理碩士在職專
班 

碩士在職專

班 

策略行銷管理 

附件 15-1 

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6次院
課程會議通過 

企業研究方法 

2 

觀光運
輸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
館學系 

進修學士班 

旅行業管理 

附件 15-2 

業經 115 年 5 月
13 日、5月 19
日、觀光運輸學
院 114 學年度第
4、5次院課程會
議通過 

旅館管理 

行銷管理 

領隊導遊實務 

創意烘焙製作 

中餐烹調 

3 空運管理學系 學士班 票務資訊系統 

4 

資訊媒
體學院 

形象管理進修
學士學位學程 

進修學士班 

創作設計及人工智慧
應用 

附件 15-3 

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資訊媒體學
院 114 學年度第
3次院課程會議
通過 

服裝與造型概論 

藝術造型設計 

展演實務(1) 

排練管理與執行 

瑜珈美容 

時尚彩妝 

生活美學 

金工(一) 

服裝設計 

美學技能實務(一) 

美膚美體學與實務 

肌膚管理與保養實務 

形象造型實務拍攝 

5 人文社
會學院 

碩士在職專
班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附件 15-4 

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人文社會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HRZQqpZYPRNeINKOJYWBnirjIEiy9Vl/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wkf1UWS4sYnu9uVLgHMTLUTdPozDO2k/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t6qWPuPq_rWottoRe-qLqpnFYOp3ezD/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FZGv7m60QMasyztP8Oy4mTkkaXkljrk/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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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公共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社會創新與食農教育

專題 

院 114 學年度第
5次院課程會議

通過 

6 

法律學
院 

法律學系 進修學士班 

法律科技與人工智慧 

附件 15-5 

業經 115 年 5 月
19 日法律學院
114 學年度第 6
次院課程會議通
過 

中國大陸民啇法 

民法債編各論(一) 

行政法(一) 

公司法(一) 

民法物權(一) 

土地稅法規 

民法親屬 

票據法 

地方制度法 

刑法案例 

警察法規 

7 

通識教

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進修學士班 

基礎生活美語 

附件 15-6 

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

第 2次體育委員

會、115 年 5 月

7 日 114 學年度

第 5次人文及科

學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人文教育 

休閒體育 

初級職場美語 

APP 程式設計 

智慧生活與創意設計 

食安面面觀 

台灣近代史 

歷史名著選讀 

 

  

案 由：檢附各學系(學位學程/院設班別)115 學年度滾動修正之 111-115 學年度中長程發展計畫，提請

核備。(商學院、觀光運輸學院、資訊媒體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健康照護管理學院、法律學

院、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提案) 

說 明： 

1. 各學系(學位學程/院設班別)參照校務發展計畫、深耕計畫、評鑑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檢核結果，

進行產業/社會/家長/校友/學生等面向分析，滾動修正中長程發展計畫，撰寫發展策略及預計達成

目標，並參考UCAN完成人才培育規劃及課程調整方向及推動策略。 

2. 各學院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院設班別)及AI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115學年度滾動修正之

111-115學年度中長發展計畫，業經院務會議通過如下表，請點PDF開啟檔案。 

決 議：照案通過。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YwBaL3Zq4ULc8XlmAv9UkbhJJIFVRLN/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mU2yUk50-R1WRAeK0c4w69OeKIbVQbR/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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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班) 

中長程發

展計畫 
院務會議 

1 

商 

學院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PDF 
業經 115 年 5 月 7 日商

學院 114 學年度第 6 次

院務會議通過 

2 國際企業學系 PDF 

3 商學院國際榮譽學士學位學程 PDF 

4 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PDF 

5 

觀光

運輸

學院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 PDF 

業經 115 年 5 月 13 日

觀光運輸學院 114 學年

度第 6 次院務會議通過 

6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PDF 

7 空運管理學系 PDF 

8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PDF 

9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 PDF 

10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PDF 

11 

資訊

媒體

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PDF 

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資

訊學院 114 學年度第 7

次院務會議通過 

12 資訊傳播學系 PDF 

13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PDF 

14 形象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PDF 

15 資訊媒體學院資訊應用碩士在職專班 PDF 

16 

人文

社會

學院 

應用日語學系 PDF 

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人

文社會學院 114 學年度

第 6 次院務會議通過 

17 應用英語學系 PDF 

18 應用華語學系 PDF 

19 文化創意與治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PDF 

20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碩士班 PDF 

21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 PDF 

22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PDF 

23 健康

照護

管理

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PDF 業經 115 年 4 月 29 日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0 次院務會

議通過 

24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PDF 

25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健康照護技術碩士班 PDF 

26 
法律 

學院 
法律學系 PDF 

業經 115 年 4 月 28 日

法律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0 次院務會議通過 

27 -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PDF 

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

學位學程 114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案  由：資訊媒體學院資訊應用碩士在職專班調整 114 學年度、115 學年度系級學生核心能力與院級核

心能力關聯表，提請核備。(資訊媒體學院提案)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 114 學年度第 7 次資訊媒體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4fbQejb7pTXCId3HA-UtDORifrOLJ2A/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ClzQztn2VJEaFTaw5EGAAm0dJuB9zAx/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q36iBN8hXVYyylCPcprczz4VvhwwoID/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6UwEiA_WhofpAA8vJwgnmQnr6xzPmuP/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cTJSc3BMfu0kFmUyUWyLFhYOajW-T7a/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XfKPjVBEGDKxTScfJuf_ib82XbvIMmw/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Y45nmLrF8j8I9nsb2YB245Ezd8o3NeH/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ysEFugm8XZXaHH5_jg-bXmBOcvgLy4s/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j8sClSnagHBVUNaSgyNhWATC6iS3Z2-/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uUvJdkwMn1JQGOZ2Y3__Pih0Zy9tY55/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cEczD2UVBX2smD-uRJbRNgNwa-pr3Ko/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Wgji8q_tR8vtZKa0OTMcIvHtsZPmXZh/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orJqw5KhZpkZqfEj0uOFDXHQ7nj1sLa/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9OO4tt95UkN-7yOMn8Gom9ecnfK6Bge/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O5ag8fFFcOCEiQUvRIDzjA1RxCtwAHZ/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9C8rnVqnDKcIwdBLC9CSFNXLRNu9ulK/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pskl0Q4zvX52lCVTjA_Pu1TPGPr5fIC/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TDMrTv6T9T4Mmhurrx7mHfuXHr5Uaft/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iPDUdThSaEaMKhEb7ccUFeV_afwBrH/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jDS5glIMqkBNOL-DOrYVSx5PDwRwZn/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AVVuUXc5ygwXJkS70DnnxJLaqCGMruK/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d92xNN5lsSrDC-zfDq30VNKFPbDx7dx/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nQEjqIqlLwiLiNTpg4tV5fliCua51R/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stufryO1xYtGVRIRi_1amFC-KU6ud6o/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QlSSwgCmDiehI-WR-r2duJaWjG3npK0/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y6MR7_MFn6r3DF7Oni3jnbDC_fP-kFR/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KKlhNNdfNVa2i_wzHpK4poHvmAE9eEn/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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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續 112 學年度學習成效之觀察，基本外語能力設定分數仍普遍偏低。經學院會議審慎評估，

若貿然將其修正為『專業語言能力』，恐受限於既定之量表框架，且可能影響校方推動國際化之

既有外語學習成效紀錄。因此，決議維持『基本外語能力』之指標架構，改以推動『融入式教學』

作為配套方案：由各專業課程教師將 10%至 20%之專業外文詞彙直接融入現有教學單元中，故

統一修訂各課程之外語佔比權重，以務實提升對接資訊產業之語文實力。 

3. 因應資訊與傳媒領域技術日新月異及全球化趨勢，學生在學習最新技術、應用軟體或閱讀國際

文獻時，對外語能力的需求日益增加。為提升學生在未來職場的國際競爭力與跨領域溝通能力，

擬針對 114、115 學年度核心能力權重進行微調。 

4. 本次調整以「強化基本外語能力」為原則，將原屬於「專業知識能力」的部分權重，轉移至「基

本外語能力」，114、115 學年度各項系(院)核心能力調整細節如下： 

決 議：照案通過。 

 

114 學年度系院核心能力關聯表修正 

學
籍
歸
屬
年
114 

院核心能力 專業知識能力 溝通表達能力 基本外語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 科技整合能力 

系
核
心
能
力 

科技專業能力 5045  1015 10 30 

企業應用能力 3025 10 1015 40 10 

溝通簡報能力 3020 50 2030   

 

 

115 學年度系院核心能力關聯表修正 

學
籍
歸
屬
年
114 

院核心能力 專業知識能力 溝通表達能力 基本外語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 科技整合能力 

系
核
心
能
力 

科技專業能力 5045  1015 10 30 

企業應用能力 3025 10 1015 40 10 

溝通簡報能力 3020 50 2030   

學
籍
歸
屬
年
115 

院核心能力 專業知識能力 溝通表達能力 基本外語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 科技整合能力 

系
核
心
能
力 

科技專業能力 45  15 10 30 

企業應用能力 25 10 15 40 10 

溝通簡報能力 20 50 30   

 

  

案 由：有關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籍歸屬學年度 115 之教育目標修訂乙案，提請核備。

(人文社會學院提案)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6 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2. 114 學年度自評委員建議文字修飾以更符合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人才培育目標(詳見下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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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籍歸

屬年 

學

制 
校教育目標 院教育目標 應用英語學系(不分組)教育目標 

115 

學

士

班 

培養理論與實

務並重、術德

兼備具終身學

習態度之人才 

以院之核心能力

及基本素養為主

要架構，培育術德

兼修的學生 

115： 

學士班：培養具國際視野的
英語文應用工作人才 

進修學士班：培養具國際視

野的英語商務實用工作人才 

114： 

學士班：培養具國際視野的
英語專業工作人才 

進修學士班：培養具國際視

野的商務實用英語工作人才 

 

  

案 由：有關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籍歸屬學年度 115 之人文社會學院與應用英語學系學

生核心能力關聯表修訂乙案，提請核備。(人文社會學院提案)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6 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2. 112 學年度自評委員建議在追求效能部分百分比應重新考量以更符合院系核心能力之對應(詳見

下表)。 

決 議：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與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學生核心能力關聯總表 

學

籍

歸

屬

年

114 

人社院核心能力 專業知識能力 溝通協調能力 外國語文能力 追求效能能力 

應

英

系

核

心

能

力 

英語文全方位能力 25% 25% 25% 25% 

資訊科技運用能力    100% 

語文邏輯思維能力  60% 40%  

英語教學應用能力 60%  20% 20% 

商務英文應用能力 60%  20% 20% 

職場英語溝通能力 25% 25% 25% 25% 

學

籍

歸

屬

年

115 

人社院核心能力 專業知識能力 溝通協調能力 外國語文能力 追求效能能力 

應

英

系

核

心

能

力 

英語文全方位能力 25%30% 25%20% 25%30% 25%20% 

資訊科技運用能力 20% 20% 30% 100%30% 

語文邏輯思維能力  60%50% 40%50%  

英語教學應用能力 60%30% 25% 20%25% 20% 

商務英文應用能力 60%30% 25% 20%25% 20% 

職場英語溝通能力 25% 25% 25% 25% 

 

  

案 由：檢附各教學單位之課程核心能力權重表，提請核備。(商學院、觀光運輸學院、資訊媒體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健康照護管理學院、法律學院、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通識教育

中心提案) 

說 明： 

1. 各學院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院設班別)及AI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依115學年度課程規劃

表及選修科目表訂定課程核心能力權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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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學院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院設班別)及AI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依修訂之課程規劃表及

選修科目表、檢視學生學習成效及經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後，提請修訂112-114學年度課程核心能

力權重表。 

3. 各教學單位新訂及修訂之課程核心能力權重表，經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如下表，權重表如附件20-1

至20-8。 

決 議：照案通過。 

 

序 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班) 115 114 113 112 連結 課程委員會 

 商學院        

1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附件

20-1 

經 115 年 5 月 5

日商學院 114 學

年度第 6 次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2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3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 新訂    

4 國際企業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5 國際企業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6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新訂    

7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新訂    

8 商學院國際榮譽學士學位學程 新訂    

9 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新訂    

 觀光運輸學院        

10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附件

20-2 

經 115 年 5 月 13

日觀光運輸學院

114學年度第4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11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修訂 修訂  

12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13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14 空運管理學系 新訂    

15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新訂    

16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航空運輸物流組 新訂    

17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觀光休閒組 新訂    

18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觀光休閒組 新訂    

19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航空運輸物流組 新訂    

 資訊媒體學院        

20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附件

20-3 

經 115 年 5 月 5

日資訊學院 114

學年度第 3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23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新訂    

24 資訊傳播學系 新訂 修訂   

25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新訂    

26 形象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新訂    

27 資訊媒體學院資訊應用碩士在職專班 新訂 修訂   

 人文社會學院        

28 應用日語學系(學士班) 新訂    
附件

20-4 

經 115 年 5 月 6

日人文社會學院

114學年度第5次
29 應用日語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30 應用日語學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 新訂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F_FaYFdkDN-xMK6ZodLeNGdMUyPsyPd/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F_FaYFdkDN-xMK6ZodLeNGdMUyPsyPd/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_yINImzVe9yefDqf409s9HtFinnqYsE/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_yINImzVe9yefDqf409s9HtFinnqYsE/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8mV9dfiGUZN5vF2MYHDnHMJdw2sZ394/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8mV9dfiGUZN5vF2MYHDnHMJdw2sZ394/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yA8nra1Rd-duUXj-96ghnt3bZqnVIrS/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yA8nra1Rd-duUXj-96ghnt3bZqnVIrS/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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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班) 115 114 113 112 連結 課程委員會 

31 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 新訂    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32 應用英語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33 應用英語學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 新訂    

34 應用華語學系 新訂    

35 文化創意與治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新訂    

36 
文化創意與治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後多元專

長培力課程 
新訂    

37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碩士班 新訂    

38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英語組 新訂    

39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日語組 新訂    

40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華語組 新訂    

41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新訂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       

42 保健營養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附件

20-5 

經 115 年 4 月 29

日健康照護管理

學院 114 學年度

第 6 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43 保健營養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45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46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47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  修訂 修訂  

48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健康照護技術碩士班 新訂    

 法律學院       

49 法律學系(學士班) 新訂    

附件

20-6 

經 115 年 5 月 19

日法律學院 114

學年度第 6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50 法律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51 法律學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 新訂    

52 法律學系(碩士班) 新訂    

53 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新訂    

 不分院       

54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新訂 修訂 修訂  
附件

20-7 

經 115 年 5 月 6

日 AI科技與創新

設計學士學位學

程 114 學年度第

10 次系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       

55 通識教育課程(學士班) 新訂 
附件

20-8 

經 115 年 5 月 7

日通識教育中心

114學年度第3次

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56 通識教育課程(進修學士班) 新訂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nazp4gB65_QuM9wzGUVAE9j5Il-M2sM/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nazp4gB65_QuM9wzGUVAE9j5Il-M2sM/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2OE3EXeyhfy2PXX21bJor0Il1wYR1K-/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2OE3EXeyhfy2PXX21bJor0Il1wYR1K-/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WFowv0TfQyNXcx5GsTs5r_rsvSD-r3O/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WFowv0TfQyNXcx5GsTs5r_rsvSD-r3O/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_038r5wK-e5QfLKw0CgHNxpzB9T9X81/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_038r5wK-e5QfLKw0CgHNxpzB9T9X81/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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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檢附各教學單位之課程基本素養權重表，提請核備。(商學院、觀光運輸學院、資訊媒體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健康照護管理學院、法律學院、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通識教育

中心提案) 

說 明： 

1. 因應112-115校務發展計畫基本素養採用UCAN共通職能，培育學生就業所需之共通能力，各教學

單位盤點課程規劃表及選修科目表可培育共通職能之課程，訂定課程基本素養權重表。 

2. 各學院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院設班別)及AI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依115學年度課程規劃

表及選修科目表訂定課程基本素養權重表。 

3. 各學院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院設班別)及AI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依修訂之課程規劃表及

選修科目表，提請修訂112-114學年度課程基本素養權重表。 

4. 各教學單位新訂及修訂之課程基本素養權重表，經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如下表，權重表如附件21-1

至21-8。 

決 議：照案通過。 

 

序 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班) 115 114 113 112 頁碼 課程委員會 

 商學院        

1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附件

21-1 

經 115 年 5 月 5 日

商學院 114學年度

第 6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 

2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3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 新訂    

4 國際企業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5 國際企業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6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新訂    

7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新訂    

8 商學院國際榮譽學士學位學程 新訂    

9 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新訂    

 觀光運輸學院        

10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附件

21-2 

經 115 年 5 月 13

日觀光運輸學院

114 學年度第 4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11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修訂 修訂  

12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13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14 空運管理學系 新訂    

15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新訂    

16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航空運輸物流組 新訂    

17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觀光休閒組 新訂    

18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觀光休閒組 新訂    

19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航空運輸物流組 新訂    

 資訊學院        

20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附件

21-3 

經 115 年 5 月 5 日

資訊學院 114學年23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新訂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xXmjmEkX8SNaHY1GDEHndm3UluMFqmR/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xXmjmEkX8SNaHY1GDEHndm3UluMFqmR/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H5AlFr-aMWKfsIkPJConbLRfaYNzEQJ/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H5AlFr-aMWKfsIkPJConbLRfaYNzEQJ/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bvbtl6k4cJbPgd3_4coHfnchsb8ulKd/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bvbtl6k4cJbPgd3_4coHfnchsb8ulKd/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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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班) 115 114 113 112 頁碼 課程委員會 

24 資訊傳播學系 新訂 修訂   度第 3次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25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新訂    

26 形象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新訂    

27 資訊媒體學院資訊應用碩士在職專班 新訂    

 人文社會學院        

28 應用日語學系(學士班) 新訂    

附件

21-4 

經 115 年 5 月 6 日

人文社會學院 114

學年度第 5次院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 

29 應用日語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30 應用日語學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 新訂    

31 應用英語學系(學士班) 新訂    

32 應用英語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33 應用英語學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 新訂    

34 應用華語學系 新訂    

35 文化創意與治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新訂    

36 
文化創意與治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學士後多元專

長培力課程 
新訂    

37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碩士班 新訂    

38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英語組 新訂    

39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日語組 新訂    

40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華語組 新訂    

41 人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新訂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       

42 保健營養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附件

21-5 

經 115 年 4 月 29

日健康照護管理

學院 114學年度第

6 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 

43 保健營養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45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46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修訂 修訂  

47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  修訂 修訂  

48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健康照護技術碩士班 新訂    

 法律學院       

49 法律學系(學士班) 新訂    

附件

21-6 

經 115 年 5 月 19

日法律學院 114學

年度第 6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50 法律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訂    

51 法律學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 新訂    

52 法律學系(碩士班) 新訂    

53 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新訂    

 不分院       

54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新訂 修訂 修訂  
附件

21-7 

經 115 年 5 月 6 日

AI 科技與創新設

計學士學位學程

114 學年度第 1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hL4N1luibytJ4IJJWYgJm1rWOSDMq1L/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hL4N1luibytJ4IJJWYgJm1rWOSDMq1L/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TXB_xJzcloJSCB3XNHcEBnXDuTbqSBy/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TXB_xJzcloJSCB3XNHcEBnXDuTbqSBy/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H2HQwmuJKDrQtXI3i7JdZgv3TshlPFo/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H2HQwmuJKDrQtXI3i7JdZgv3TshlPFo/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9JjXvQqlNci-VxRO9lhKdmd3Ym0-voj/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9JjXvQqlNci-VxRO9lhKdmd3Ym0-voj/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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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班) 115 114 113 112 頁碼 課程委員會 

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       

55 通識教育課程(學士班) 新訂 
附件

21-8 

經 115 年 5 月 7 日

通識教育中心 114

學年度第 3次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 56 通識教育課程(進修學士班) 新訂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4 點 05 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rdwAZhQmmzPFlLmfrNb_ThHTGxaahvg/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rdwAZhQmmzPFlLmfrNb_ThHTGxaahvg/view?usp=drive_link

